
关于公布2019年面向港、澳、台地区招收研究生拟录取名单的通知

一、本次公布为拟录取，待有关主管部门对拟录取数据审核批复无误后以发

放录取通知书为最终录取。凡发现考生有任何不符合报考条件或录取要求的情

况，我校有权随时取消考生的拟录取资格。

二、我校录取通知书发放等相关事宜均在研究生院网站发布，约为六月中下

旬，届时还会发布考生查看或修改个人联系方式、地址等通知，请考生及时查阅

并按要求办理，否则责任自负。

三、考生与所在学习或工作单位因报考博士、硕士研究生产生的问题由考生

自行处理，若造成无法被录取的后果，考生责任自负。

四、考生报名至报到办理学籍期间均不得修改个人姓名、身份证号、民族等

个人身份信息。因上述事项影响录取、报到及毕业等环节，考生责任自负。

五、因特殊原因放弃我校拟录取资格的考生，请务必于2019年5月23日下午

16:00前向研招办发出书面说明，否则产生的不良后果责任自负。放弃拟录取资

格说明中需写明放弃原因，并注明姓名、考生编号、身份证号、拟录取学院、拟

录取专业及本人手机号，由本人亲笔签署姓名和日期，发送传真至010-62288895。

六、根据我校两校区办学功能定位，2018年起，金融学院招收的硕士研究生

在沙河校区学习生活，会计学院、社会与心理学院招收的硕士研究生在学院南路

校区学习生活。

七、复试成绩和总成绩的计算参照《关于做好中央财经大学2019年面向香港、

澳门、台湾地区招收研究生录取工作的通知》（研字〔2019〕40号）。

八、公示时间为十个工作日，时间为 2019年5月10日——2019年5月23日。

九、公示名单如下：

中央财经大学 2019 年面向港、澳、台地区招收硕士研究生拟录取结果

考生编号 姓名 学院 专业
初试

总分

复试

总分
总成绩

学习

方式

录取状

态
体检结果 备注

100342019000018 *乃文 金融学院 金融 302 62.88 407.57 全日制 拟录取 合格

100342019000003 *宇婷 金融学院 金融 249 69.3 398.88 全日制 拟录取 合格

100342019000004 *应盈 金融学院 金融 235 65.5 376.8 全日制 拟录取 合格

100342019000002 *建南 金融学院 金融 262 60.9 376.44 全日制 拟录取 合格

100342019000017 *凱崴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234 48.6 315.36 全日制 未被录取 合格
复试成绩

不及格



100342019000008 *喆元 会计学院 会计 169 70.08 391.39 全日制 拟录取 合格

100342019000007 *晓锋 会计学院 会计 153 70.28 352.27 全日制 拟录取 合格

100342019000005 *泽文 会计学院 会计 186 60.82 348.77 全日制 拟录取 待复查

100342019000012 *雅锌
社会与心理

学院
应用心理 232 78.64 422.3 全日制 拟录取 合格

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

2019 年 5 月 10 日


